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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四届会议 

第六委员会 

议程项目 77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工作报告 

  决议草案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企业集团破产示范法 

 大会， 

 回顾其 1966 年 12 月 17 日第 2205(XXI)号决议设立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

会，其任务是促进国际贸易法的逐渐协调和统一，并在这方面念及各国人民，尤

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在国际贸易广泛发展中的利益， 

 认识到有效的破产制度越来越被视为鼓励经济发展和投资并促进创业活动

和保持就业的一种手段， 

 注意到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组建的企业

集团，都对国际贸易和商业具有重要意义， 

 认识到当企业集团倒闭时，不仅要知道如何在破产程序中处理企业集团，而

且要确保这种处理能够便利而不是阻碍破产程序的迅速有效进行， 

 意识到很少有国家(如果有的话)有一套全面处理破产企业集团的制度，包括

在涉及企业集团破产案件时的有效协调与合作机制，制定集团破产解决方案，以

及在多个国家跨国界承认和执行该解决方案， 

 回顾其 1997 年 12 月 15 日第 52/158 号决议，其中表示赞赏委员会通过《联

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跨国界破产示范法》1 并回顾其 2010 年 12 月 6 日第 65/24

号决议，其中表示赞赏委员会通过《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破产法立法指南》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52/17)，附件一。 

https://undocs.org/ch/A/RES/52/158
https://undocs.org/ch/A/RES/65/24
https://undocs.org/ch/A/RES/65/24
https://undocs.org/ch/A/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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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2 前者述及涉及单一债务人的破产程序中的跨国界协调、合作与承认，

后者述及破产企业集团的处理方法， 

 认识到需要一个普遍可接受的示范法，着重于针对同一个企业集团多个成员

作为债务人而进行的破产程序，3 从而扩展《跨国界破产示范法》和《破产法立

法指南》第三部分的条款范围， 

 深信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通过的《企业集团破产示范法》4 满足了这一需

要，并应会有助于建立尊重国家程序和司法制度的公平和国际上协调一致的企业

集团破产立法， 

 又深信《企业集团破产示范法》规定公正和高效地管理企业集团破产，保护

受破产影响的企业集团成员和整个企业集团的资产和业务总体合计价值并使之

最大化，为拯救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集团提供便利，以及充分保护债权人和包括

债务人在内的其他利益关系人， 

 1. 表示赞赏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最后审定并通过《企业集团破产示范

法》，3 以及其《颁布指南》； 

 2. 请秘书长向各国政府及其他有关机构转递《示范法》案文及其《颁布指南》； 

 3. 建议所有国家在修订或通过与破产有关的立法时积极考虑《示范法》，

同时牢记需要有国际上协调一致的管辖且便利企业集团破产情况的立法，并请已

使用《示范法》的国家向委员会通报相关事宜； 

 4. 又建议所有国家在修订或通过关于企业集团破产的立法时，也使用《破

产法立法指南》2 关于破产企业集团处理办法的第三部分 3 以及《立法指南》5 述

及临近破产期间企业董事义务的第四部分，6 后者新增的一节已经由委员会第五

十二届会议通过，7 述及企业集团公司董事的义务； 

 5. 还建议所有国家继续考虑执行委员会《跨国界破产示范法》1 和委员会

《关于承认和执行与破产有关的判决的示范法》；8 

 6. 请秘书处确保与在破产法改革领域活动的国际组织密切合作与协调，以

确保这项工作与委员会在破产法领域的所有法规保持一致和协调，其中包括《企

业集团破产示范法》、《关于承认和执行与破产有关的判决的示范法》和经委员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修订的《破产法立法指南》第四部分。 

 

__________________ 

 2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2.V.16。 

 3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65/17)，第五章。 

 4 同上，《第七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74/17)，第六章，A 节和附件二。 

 5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3.V.10。 

 6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68/17)，第五章，B 节。 

 7 同上，《第七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74/17)，第六章，B 节。 

 8 同上，《第七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73/17)，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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